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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

及连带责任。 

2014 年 10 月 25 日，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向控

股子公司江苏恒立液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立液压”）提供不超

过额度为 10,000 万元、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 年的财务

资助，每次借款额度根据恒立液压具体的资金需求确定。 

恒立液压另一股东上海立新液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立新”）

（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出资比例为 82.86%）因受冶金行业不景气

影响而导致亏损，目前流动资金趋紧，故未按出资比例同等条件提供

财务资助，但其承诺如恒立液压未按时归还该笔借款，上海立新将根

据出资比例承担偿还责任。公司对恒立液压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前

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（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6 日及 10 月 10 日

披露的公告《临 2014-022》和《临 2014-030》）故此次财务资助董事

会批准后即可实施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财务资助概述 

1、财务资助目的 

恒立液压项目进展顺利，目前厂房基建已基本完工，设备正在陆



续进场安装调试，小型挖掘机液压泵阀装机测试效果良好，已获多家

主机厂认可，计划年底实现小批量试用供货。 

因恒立液压项目建设研发投入较大，恒立液压注册资本金 60,000

万元即将使用完毕，根据前次股东大会决议：恒立液压后续投入拟由

股东增资或借款、银行贷款等方式筹集。为了保证恒立液压项目按计

划推进，公司决定对控股子公司恒立液压提供财务资助。此举可以有

效地降低其融资成本，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。 

2、财务资助额度及期限 

公司拟向恒立液压提供不超过额度为 10,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，

每次借款额度根据恒立液压具体的资金需求确定。财务资助期限为自

本次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 年。 

3、财务资助资金使用费 

公司根据财务资助事项实施时的实际资助金额和资助时间，按照

双方协定的利率收取资金使用费。 

4、财务资助审批 

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5、财务资助协议签署 

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，公司与恒立液压将

在财务资助事项实际发生时，签订相关借款协议。 

二、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

本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资助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恒立液压。 

恒立液压成立于 2013 年 5 月；法定代表人汪立平；注册资本人

民币 60,000 万元，其中本公司出资 58,8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总额

的 98%，上海立新出资 1,2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2%。经营范围



为液压元件（液压阀、液压泵、液压马达）、液压总成、液压机械装

备、小型液压船舶的制造、农机液压机械、成套液压系统、航空液压

件、铁路车辆液压件制造及相关技术支持服务；机械零部件加工，销

售自产产品。自营和代理各种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公

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。 

截止 2014 年 9 月末，恒立液压总资产 68,066.06 万元，总负债

9,249.04 万元，净资产 58,817.02 万元；2013年 1-12 月实现营业收

入 0 万元，净利润-1,064.92 万元。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 

三、其他股东情况及财务资助措施 

恒立液压另一股东上海立新未按出资比例同等条件对恒立液压

提供财务资助，但其承诺如恒立液压未按时归还该笔借款，上海立新

将根据出资比例承担偿还责任。 

四、财务资助风险防控措施 

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《财务管理制度》等规定，就提供财务资助

的审批权限及审批程序、操作程序、信息披露以及责任追究措施等进

行了明确的规定，健全了财务资助的内控程序。恒立液压是公司持有

其 98%股权的控股子公司，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、资金管理

和风险控制，确保公司资金安全。 

五、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向控

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恒立液压提供财务资助有助于降低其融资

成本,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； 

2、公司建立健全了提供财务资助的内部控制制度，能够实施有

效管理和风险控制，确保资金安全，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风险可控； 



3、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恒立液压提供不超过额度为

10,000 万元、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 年的财务资

助。 

六、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，累

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0 元，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0 元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。 

2、独立董事对本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发表的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4 年 10 月 25 日 


